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转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日志（范本）》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市政管理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各镇（街道）水投公司，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现将《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日志（范本）〉的通知》（粤建质〔2023〕94号）转发给你们，请结合以下要求，做好推广施行工作。
　　全区在建工地施工企业要按法律法规要求配齐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确保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认真履职，规范填写《安全日志》，做到查有所记、实查实记、严查实改。
　　全区在建工地建设单位每季度要对施工企业《安全日志》填写情况进行检查，并于每季度最后一个工作日将检查情况上报至项目所属工程监督机构。
　　各镇（街道）城建办及区监督站要将本通知传达至辖区内工地，加强工作指导和培训推广。日常监督检查要将项目管理人员到岗履职情况纳入必检内容，重点检查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到岗履职，《安全日志》是否规范填写，发现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敷衍塞责的，立即责令限期改正或停工整改，屡犯不改的，上报区局，我局将采取诚信扣分、通报约谈等惩戒措施进行处理，造成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我局将依法提请发证机关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日志（范本）》的通知.zip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3年7月6日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转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日志（范本）》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市政管理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

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各镇（街道）水投公司，各建设、施工、监理

单位，各有关单位：

 

  

现将《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日志（范

本）〉的通知》（粤建质〔

2023

〕

94

号）转发给你们，请结合以下要求，做好

推广施行工作。

 

  

全区在建工地施工企业要按法律法规要求配齐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确保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认真履职，规范填写《安全日志》，做到查有所记、实查

实记、严查实改。

 

  

全区在建工地建设单位每季度要对施工企业《安全日志》填写情况进行检查，

并于每季度最后一个工作日将检查情况上报至项目所属工程监督机构。

 

  

各镇（街道）城建办及区监督站要将本通知传达至辖区内工地，加强工作指

导和培训推广。日常监督检查要将项目管理人员到岗履职情况纳入必检内容，重

点检查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到岗履职，《安全日志》是否规范填写，发现

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敷衍塞责的，立即责令限期改正或停工整改，屡犯不改的，

上报区局，我局将采取诚信扣分、通报约谈等惩戒措施进行处理，造成生产安全

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我局将依法提请发证机关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证书。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日志（范本）》的通

知

.zip

 

